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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六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收入 (4,156,180.90) 1,185,099.27
利息收入 16,454.45 28,059.9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6,454.45 28,059.97

投资收益 5 194,882.63 19,650,801.76
其中：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30,127.79) 2,088,437.11

基金投资收益 138,897.58 17,462,371.70
股利收益 86,112.84 99,992.95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6 (4,369,365.07) (18,548,165.32)
其他收入 1,847.09 54,402.86

费用 193,847.53 312,279.56
管理人报酬 141,230.31 222,768.25
托管费 9,415.38 14,851.22
交易费用 2,351.84 30,726.99
其他费用 40,850.00 43,933.10

（亏损）/利润总额 (4,350,028.43) 872,819.71

所得税费用 - -

净（亏损）/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 (4,350,028.43) 872,819.71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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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净资产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42,256,306.07 13,070,292.80 55,326,598.87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4,350,028.43) (4,350,028.43)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

变动数 (1,539,269.85) (209,922.63) (1,749,192.48)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767,003.83 305,416.76 2,072,420.59

集合计划退出款 (3,306,273.68) (515,339.39) (3,821,613.07)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40,717,036.22 8,510,341.74 49,227,377.96

项目 2015 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净资产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63,605,185.13 24,693,985.47 88,299,170.60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872,819.71 872,819.71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

变动数 (21,348,879.06) (12,496,512.38) (33,845,391.44)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34,137,536.83 18,069,780.39 52,207,317.22

集合计划退出款 (55,486,415.89) (30,566,292.77) (86,052,708.66)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42,256,306.07 13,070,292.80 55,326,598.8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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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以证监许可[2009]1360 号《关于核准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

予以核准设立。本集合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接受的委托资产资

金推广期规模上限为 60 亿元人民币，单个客户的 低参与金额为 10 万元，未约定

存续期。首次设立的净参与金额为人民币 290,576,982.05 元，参与资金按银行活期

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人民币 144,359.53 元，按照单位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共参与 290,721,341.58 份。业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分所验证，并出具浩华沪验字(2010)第 44 号《验资报告》。

本集合计划原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计划托管人。2010 年 5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 631 号）

批准，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变更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

品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正式成立，成立日的份额

总额为 290,721,341.58 份。

根据《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国泰君安上证央

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划将主要

投资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证央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上证央企 ETF）、

上证央企指数成份股、入选上证央企指数成份股备选名单的股票，以及暂时用来替

代指数成份股的股票。此外，本集合计划将低比例投资于其他在交易所上市的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及其对应的指数成份股、入选指数成份股备选名单的股票、

以及暂时用来替代指数成份股的股票。本集合计划将使用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新股申

购作为主要的低风险现金管理工具。

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

修订的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

则”）并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及《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规定而编制的。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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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采用公历年制，即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

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单位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

合同。

金融工具的确认及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

的一部分），即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1)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取

的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

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有

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现有

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和确认

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常规方式买卖金融

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法规或通行惯例规定的期限内收取或交付金融

资产。交易日，是指本集合计划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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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3. 金融工具（续）

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初始确

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

集合计划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其他类金融资产也不能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

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

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其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

始确认金额。

对于此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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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

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合计划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

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

要市场的，本集合计划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 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

（或 有利市场）是本集合计划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集合计划采用市

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 大化所使用的假设。本集合

计划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优

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

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

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 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

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

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

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

和负债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本集合计划主要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 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交易型指数基金）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

的该证券收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 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2) 交易所发行未上市股票的估值

1) 未上市的属于送、转增、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的股票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

挂牌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 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2) 未上市的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

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计量；

3)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已上市股票，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收

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 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3) 配股权证，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若收盘价高于配股价，则按收盘

价和配股价的差额进行估值；若收盘价等于或低于配股价，则估值为零；

(4) 认购权证，从持有确认日起到卖出日或行权日止，上市交易的认购权证按估值

日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 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未上市交

易的认购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的情况下，

按成本估值；停止交易、但未行权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5) 银行存款以成本列示，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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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公允价值计量（续）

(6) 开放式基金以估值日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估值。该日未公告的，以 近一日公

告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7) 货币市场基金按成本估值，每日计提收益；

(8) ETF 套利在途资金等项目的估值由管理人与托管人根据 ETF 的申购、赎回规

则协商确定；

(9)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前述办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本集合计划

的管理人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素

基础上，应根据具体情况与托管人商定后，按 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管理人按此条方法估值时，所造成的误差不作为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错误处

理；

(10) 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 新规定估值。管理人应于新规定实施后及

时在管理人网站和/或推广网点通告委托人。

5. 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

在收到集合计划投资人参与或退出申请之日后，于下一个工作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

性进行确认。于确认日按照实收资金、未分配利润的余额占集合计划净值的比例，

将确认有效的参与或退出款项分割为实收资金和损益平准金。

6. 实收资金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实收资金为对外发行的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所对应的金额。由于参与、退出引起的实收资金的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

退出确认日确认。

7.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为参与、退出款中所含的按集合计划未分配净收益占集合计划净值比例

计算的金额，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或退出确认日确认，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

利润。



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11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8.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2)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

本的差额入账；

(3)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4)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

本的差额入账；

(5)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基金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基金成交金额与其成

本的差额入账；

(6) 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个

人所得税后的净额入账；

(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

损失；

(8) 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

可靠计量的时候确认。

9.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3%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2) 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02%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3) 其他费用系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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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0.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 以上证央企ETF的分红为本集合计划进行收益分配的触发条件。当上证央企

ETF公告分红时，本集合计划 迟于其分红公告日起的30个工作日完成本集合

计划的收益分配，且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可供分配利润的60%。但是若集合

计划成立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可分配利润的确定：集合计划累计收益率超过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累计收益率

达到1%（含）以上时，管理人可将超额部分盈利进行收益分配，计算业绩比

较基准的收益率时采用扣除本次上证央企ETF已公告分红金额后的收益率。但

是收益分配之后，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集合计划份额面值。

(3) 委托人可以选择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或再投资于本集合计划，集合计划默认分

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4) 相同份额集合计划委托人享有同等分配权；

(5)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税项

集合计划目前比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税务法规及其他相关国内税务法规计提和缴

纳税款，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营业税

以推广集合计划方式募集资金暂不计缴营业税；

2.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 号文《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金融业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对证

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

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国债、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

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存款利息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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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税项（续）

2. 增值税（续）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46 号文《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的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

及持有政策性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70 号文《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

策的补充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的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同业存款、

同业存单以及持有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40 号文《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

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

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2 号文《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的规定，2017 年 7 月 1 日（含）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

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对资管产品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

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

应纳税额中抵减。

3.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4 月 24 日起，调整证

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 3‰调整为 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调整由

出让方按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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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银行存款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2,562,978.39 2,217,785.41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3,940,249.57 3,599,928.39 (340,321.18)
基金投资 39,646,100.38 43,116,890.66 3,470,790.28

合计 43,586,349.95 46,716,819.05 3,130,469.10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3,863,855.36 3,624,864.17 (238,991.19)
基金投资 41,789,787.68 49,528,613.04 7,738,825.36

合计 45,653,643.04 53,153,477.21 7,499,834.17

3. 实收资金

项目 2016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42,256,306.07 42,256,306.07
本年增加 1,767,003.83 1,767,003.83
本年减少 (3,306,273.68) (3,306,273.68)

年末余额 40,717,036.22 40,717,036.22

项目 2015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63,605,185.13 63,605,185.13
本年增加 34,137,536.83 34,137,536.83
本年减少 (55,486,415.89) (55,486,415.89)

年末余额 42,256,306.07 42,256,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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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4. 未分配利润

项目 2016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年初余额 17,627,113.56 (4,556,820.76) 13,070,292.80
本年利润 19,336.64 (4,369,365.07) (4,350,028.43)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640,936.71) 431,014.08 (209,922.63)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736,092.67 (430,675.91) 305,416.76

集合计划退出款 (1,377,029.38) 861,689.99 (515,339.39)

年末余额 17,005,513.49 (8,495,171.75) 8,510,341.74

项目 2015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年初余额 2,318,418.45 22,375,567.02 24,693,985.47
本年利润 19,420,985.03 (18,548,165.32) 872,819.71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4,112,289.92) (8,384,222.46) (12,496,512.38)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5,991,116.05 12,078,664.34 18,069,780.39

集合计划退出款 (10,103,405.97) (20,462,886.80) (30,566,292.77)

年末余额 17,627,113.56 (4,556,820.76) 13,070,292.80

5. 投资收益

项目 2016 年度 2015年度

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30,127.79) 2,088,437.11
基金投资收益 138,897.58 17,462,371.70
股利收益 86,112.84 99,992.95

其中：股票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86,112.84 99,992.95

合计 194,882.63 19,650,8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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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6.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股票投资 (101,329.99) (1,488,580.10)
基金投资 (4,268,035.08) (17,059,585.22)

合计 (4,369,365.07) (18,548,165.32)

七、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的证券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停牌日期 停牌原因 复牌日期 复牌开盘单价

600406 国电南瑞 2016-12-29 重大事项 不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份） 期末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额

600406 国电南瑞 16.63 2,200 37,850.48 36,586.00

八、风险管理

1. 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本集合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

场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并设

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述各类

风险。

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证券投资中存在的交易对手在交收过程中的违约风险。本集合计划在

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和款项清算，

因此违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本集合计划在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前均对交

易对手进行信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应收利息等，期末 大信用风险敞口与其账面价值接近。



国泰君安上证央企指数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17

八、风险管理（续）

3. 流动性风险

指集合计划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风险。在计划存续期间，可能会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如出现巨额退出的情形，

短时间委托人大量退出或出现集合计划到期时，证券资产无法变现的情况，上述情

形的发生在特殊情况时可能会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形，此时出现巨额退出，则

可能会导致计划资产变现困难，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甚至影响本计划份额净值。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对投资组合中单支证券的集中度进行控制来防止投资过度集

中，导致投资品种在投资组合的正常调整中难以买入卖出或冲击成本过高。

本集合计划所投资的大部分证券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且本集合的金融负债主要为应付

管理人报酬、应付托管费、应付交易费用、其他负债等其他金融负债，期限较短，

因此无重大流动性风险。

4. 市场风险

(1) 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同时直

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水平。集合计划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收益水平会

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风险。本集合计划持有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

存款、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证金等，基于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证金

均为活期存款，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受利率波动影响较小，且本集合计划无计息

负债，因此本集合计划并不存在重大的利率风险。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资产集合计划无债券投资，因此市场利率的变化对

本集合计划净值无重大影响。

(2) 汇率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金融工具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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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续）

(3)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为除市场利率和外汇汇率以外的市场因素发生变动时产生的价格

波动风险。本集合计划的其他价格风险主要为市场价格变化或波动所引起的投

资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降低市场价格风险。此外，本集合计划管理

人对本集合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基金等价格实施监控，定期运用多种定量方法

进行风险度量和分析，以对风险进行跟踪和控制。

下表说明了，在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对股票投资、

基金投资、权益衍生金融资产/负债、信托产品、股指期货以及其他权益投资的

公允价值的每 5%的变动（以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的敏感性。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日对本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的影响金额 2,335,840.95 2,657,673.86

5. 公允价值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的 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

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

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

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下表列示了本集合计划相关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层级：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输入值

活跃市场报价 重要可观察

输入值

重要不可观察

输入值

合计

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三层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3,559,342.39 40,586.00 - 3,599,928.39
基金投资 43,116,890.66 - - 43,116,890.66
合计 46,676,233.05 40,586.00 - 46,716,8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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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风险管理（续）

5、 公允价值（续）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续）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输入值

活跃市场报价 重要可观察

输入值

重要不可观察

输入值

合计

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三层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股票投资 3,574,545.17 50,319.00 - 3,624,864.17
基金投资 49,528,613.04 - - 49,528,613.04
合计 53,103,158.21 50,319.00 - 53,153,477.21

(2) 公允价值层次的转换

对于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本集合计划在每个报告期末通过重

新评估分类（基于对整体公允价值计量有重大影响的 低层级输入值），判断

各层级之间是否存在转换。于财务报告期间，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

量的金融工具在各层级之间无重大转换。

(3) 以公允价值披露的金融工具

本集合计划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持有的其

他金融工具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九、 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 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十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需做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十三、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2017年3月29日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批准。


